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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1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35 

 

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重要事项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因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方正证券”）与我公司投资的中国民族证

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族证券”）已于近期完成资产重组，根据方正证券相

关重组方案，我公司原持有的民族证券 4.67%股权已登记至方正证券名下，现持有方

正证券 99,558,667 股，占方正证券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总股本的 1.21%。相关股

份已于 2014年 8月 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

登记手续。（具体内容详见《方正证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票发行结果暨总股

本变动公告》） 

经与会计师沟通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

制、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不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内核算，因此我公司对持有的方

正证券股权的核算方法将适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，

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计量。 

我公司持有民族证券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1.515 亿元，经初步测算，我公司持有

的民族证券股权转为方正证券股权预计对公司 2014年度利润总额将产生重大积极的

影响，该影响将计入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，具体的影响数额应以公司 2014 年

度财务审计的数额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


